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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

[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根据解释第 16 号的有关要求，公司须

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要求，“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

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

度提前执行，我公司提前至 2022 年度执行。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

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

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我公司目前不涉及相关业务。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针对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初始确认产生的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对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分

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将对租赁交易产生的租赁负债和使用

权资产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并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具体影响项目及金额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1 月 1 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43 80.14 

资产合计 124.43 80.14 

应交税费 0.4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2.77 78.61 

盈余公积 0.15 0.15 

期初未分配利润 1.10 1.38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42 80.14 

利润表： 2021 年 2021 年 

所得税费用 -1.26 -1.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6 1.5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因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报告年度出现盈

亏性质的改变。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04 月 27 日 


